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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鐘 
夏愨道18號 
海富中心1期 
6樓603室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主要營業地點 
中國廣東省 
韶關市仁化縣工業園 
 
授權代表 
黃長樂先生 
鄺麟基先生 
 
執行董事 
黃長樂先生 
劉加勇先生 
黃建澄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錢小瑜女士 
張偉賢先生 
郭恩生先生 
 
合規主任 
黃建澄先生 
 
主要往來銀行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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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如下： 
 
－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益約為168,677,000港元，較二零二三年同期約207,853,000港元

減少約18.8%，系為生產設備停產進行技述改造升級所致。 
 
－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約為28,902,000港元，較二零二三年同期約39,906,000港元減

少約27.6%。 
 
－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10,816,000港元，而二零二三年同期的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則約為11,506,000港元。 
 
－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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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期間」或「二零二四年中期期間」）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上

一期間」或「同期」）的比較數字（如適用）。 

 

未經審核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168,677 207,853 

銷售成本    (139,775) (167,947) 
          

      

毛利    28,902 39,906 
其他收入 5   16,531 15,919 

使用權資產－林地的減值虧損    – (20) 

出售生物資產及使用權資產—林地的收益    – 112 

銷售及分銷開支    (10,923) (14,490) 

行政開支    (13,576) (17,571) 
財務成本 6   (10,118) (12,350) 
          

      

除稅前溢利    10,816 11,506 
所得稅抵免 7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8   10,816 11,506 
          

      

隨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 

（開支）╱收入：      

換算為呈列貨幣時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1,451) 6,817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1,451) 6,817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9,365 18,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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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9,365 18,323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以港仙計 9   20.54 21.85 
            

 
 
  



7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35,895 348,539 

使用權資產  20,810 21,302 
生物資產 11 27,025 26,286  

無形資產  5,212 660 

遞延稅項資產  7,072 2,968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款項 14 179 88 

        

    

  396,193 399,843 
        

    

流動資產    
存貨 12 226,284 193,573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13 62,374 61,393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4 102,394 100,686 

銀行結餘及現金  6,349 7,802 

受限制存款  10,957 11,021 
        

    

  408,358    374,475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5 36,436   19,14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78,944    87,098 

應付稅項  1,354 129 

合約負債  9,327 5,914 
銀行及其他借款，於一年內到期 16 174,851   148,269 

遞延收入  7,791 7,821 
應付票據，有抵押且有擔保 17 53,936 53,140 

        

    

  362,639    321,511 
        

    

流動資產淨額  45,719 52,96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41,912 452,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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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7,053 2,948 
銀行及其他借款，於一年後到期 16 148,134 170,301 

遞延收入  25,956 28,155 
        

    

  181,143 201,404 
        

    

資產淨值  260,769 251,40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8 270,886 270,886 

儲備  (10,117)  (19,48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及權益總額  260,769 25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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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資本儲備 法定儲備 

外幣換算 
儲備 

保留溢利／

（累計虧

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的結餘（經審核） 270,886  (16,968) 38,722 (38,131)  (3,106) 251,403 
期內溢利 – – – – 10,816 10,816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換算為呈列貨幣時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 – – (1,450) – (1,450)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1,450) 10,816 9,366 
              

       

轉撥至法定儲備 – – 1,518 – (1,518) –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未經審核） 270,886 (16,968) 40,240 (39,581)  6,192 260,769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的結餘（經審核） 270,886  (16,968) 37,262 (33,597)  (3,099) 254,484 
期內溢利 – – – – 11,506 11,506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換算為呈列貨幣時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 – – 6,820 – 6,820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6,820 11,506 18,326 
              

       

轉撥至法定儲備 – – 1,766 – (1,766) – 
              

       

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未經審核） 270,886 (16,968) 39,028 (26,777) 6,641 27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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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3,909     (59,202)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5,651  8,354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17,395)  72,49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7,835)  21,638 
於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802 2,541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 6,382     (15,994)  
      

   

於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即銀行結餘及現金 6,349 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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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及呈報基準 

未經審核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 

的適用披露條文編製，當中包括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未經審核中期綜合財務報表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

閱並於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批准日期」）獲授權刊發。 

 
未經審核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需要之所有資料及披露，且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一併閱讀。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净额約45,719,000港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流動資產

淨額：52,964,000港元）。其流動負債包括流動銀行及其他借款約174,851,000港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148,269,000港元）超出其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6,349,000港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802,000

港元）。 

 
經計及本集團的財務表現、營運資金、流動資金狀況、來自其主要往來銀行及金融機構的可動用融資，以及

本集團的業務、營運及與其供應商、往來銀行及金融機構的關係的穩定性，董事已編製及評估截至二零二四

年六月三十日止12個月期間的營運資金預測。此外，黃先生及其家庭成員（「黃氏家族」）已同意向本集團

提供財務支援，且將不會要求本集團償還應付彼等的款項，除非本集團能夠償還有關款項。有鑒於此，董事

認為本集團於可見將來能悉數履行其到期財務責任。 

 
未經審核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所採納的相同會計

政策編製，惟附註2所披露於本期間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除外。 

 
該等中期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作為比較資料的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

並不構成本公司該財政年度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乃摘錄該等財務報表。有關根據公司條例第436條

須予披露的該等法定財務報表之更多資料如下： 

 
本公司已按照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之規定，向公司註冊處處長送呈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本公司之核數師已就該等年度綜合財務報表出具報告。該核數師報告並無

保留意見；並無提述在核數師對其報告不作保留意見之情況下須提請任何人士注意的任何事宜；且並無載有

根據公司條例第406(2)條、第407(2)或(3)條所指之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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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

（「GEM上市規則」）以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編製。 

 
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一併閱讀。 

 
除另有指明者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以港元（「港元」）呈列。 

 

編製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

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採用之準則、修訂及詮釋除外。 

 

會計政策及披露資料的變動 

 

就本會計期間的本中期財務報告採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不會對本集團的

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 售後租回中的租賃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及香港詮釋第5

號（2020年）之相關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附帶契約的非流動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供應商融資安排 

 
本集團並無提前應用任何已頒佈但尚未於本會計期間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 

 
3. 收益 

收益指本集團於中國進行銷售刨花板已收及應收的收益。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確認時間—於某一時間點：   
銷售刨花板 168,677 207,853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 168,677 207,853 
      

 
 
刨花板銷售於某一時間點，即交付刨花板予客戶時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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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執行董事（即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就作出策略決定所審閱的報告來釐定其經

營分部。本集團的營運業務根據其業務性質及提供的產品及服務分開組織及管理。本集團各經營分部均為一

個提供產品及服務的策略業務單位，各分部所承受風險及回報有別於其他經營分部。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有兩個可報告經營分部。詳情如下： 

 
a. 刨花板分部，主要在中國製造及銷售刨花板；及 

 
b. 林業分部，主要在中國採伐木材、種植及銷售木材及農產品。 

 
可報告分部的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所載本集團的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收

益即各經營分部所產生的收益。 

 
分部業績即各經營分部未分配中央行政開支（未分配企業開支）、利息收入、財務成本及所得稅開支前的損

益。上述資料會報告予主要營運決策者協助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 

 
為了監控分部表現和分部之間的資源分配： 

 
– 所有資產已分配予可報告分部（除應收貸款、遞延稅項資產及未分配企業資產外）；及 

 
– 所有負債已分配予可報告分部（除銀行及其他借款、應付票據、租賃負債、應付稅項、遞延稅項負債

及未分配企業負債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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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經營分部 

提供予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的本集團分部資料列示於下表。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刨花板分部 林業分部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可報告分部收益 168,677 – 168,677 
       
    

分部業績：    
可報告分部業績 24,482 (1,416) 23,066 

利息收入（附註5）   23 

財務成本（附註6）   (10,118) 

未分配企業員工成本   (578) 

未分配企業開支   (1,577) 
     
    

除稅前綜合溢利   10,816    
     
    

其他分部資料    
資本開支－已分配* – – – 
    

折舊－已分配 21,177 412 21,589 

折舊－未分配   – 
     
    

折舊總額（附註8）   21,589 
     
    

攤銷（附註8） 35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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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經營分部（續） 

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刨花板分部 林業分部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可報告分部收益 207,853 – 207,853 
       
    

分部業績：    
可報告分部業績 28,177 (1,631) 26,546 

利息收入（附註5）   19 

財務成本（附註6）   (12,350) 

未分配企業員工成本   (1,513) 

未分配企業開支   (1,196) 

     
    

除稅前綜合溢利   11,506 
     
    

其他分部資料    
資本開支－已分配* – – – 
    

折舊－已分配 21,501 843 22,344 

折舊－未分配   90 
     
    

折舊總額（附註8）   22,434 
     
    

攤銷（附註8） 329 – 329 
     

 
* 刨花板分部的資本開支主要指期內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為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作出的預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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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實體層面披露 

地理資料 

本集團業務位於中國，其於兩個期間的全部收益均產生自中國。有關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中國的收益 168,677 207,853 
      

 
 
本集團的非流動資產（遞延稅項資產除外）均位於中國，其中物業、廠房及設備及生物資產按資產的所在地

劃分，而使用權資產、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預付款項以及無形資產則按其獲分配至之業務的所在地劃分。 

 
主要客戶資料 

期內，銷售刨花板產生佔本集團總銷售額10%以上的一名客戶收益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A 31,413 61,576 
      

 
 

5.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增值稅（「增值稅」）退稅 5,108 5,306 
政府補貼 10,962 10,452 
利息收入 23 19 
其他 438 142 
      

   

 16,531 1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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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及其他借款的利息 7,530 10,509 
應付票據的利息 796 – 
租賃負債的利息 – 1 
來自黃先生及其聯繫人的貸款的利息 1,792 1,445 
其他 – 395 
      

   

 10,118 12,350 
      

 
 

7. 所得稅抵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 – 
      

   

計入的遞延稅項：   
－產生暫時差額 – – 
      

   

所得稅抵免 – – 
      

 
 
由於本集團收入並非於香港產生或源自香港，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截至二零二四年及二

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鴻偉木業（仁化）有限公司（「鴻偉仁化」）的稅率為15%。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倘一間企業利用《資源綜合利用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所列資源作為其主

要原材料以製造國家並不限制或禁止的產品，並符合有關國家或行業標準，則由此產生的收入僅90%入賬為

該企業於該年度的應課稅收入（「稅項優惠」）。截至二零二四年及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鴻偉

仁化有權享有該項優惠政策，故鴻偉仁化來自刨花板銷售之收入僅90%被視為應課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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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抵免（續）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從事合資格農業業務的企業可豁免繳納企業所得稅。截至二零

二四年及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兩間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合資格農業業務，並因此其溢利有

權獲豁免繳納企業所得稅（「稅項豁免」）。 

 
8. 期內溢利 

期內溢利經扣除以下各項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折舊及攤銷開支    

下列各項的折舊： (i)   

－物業、廠房及設備  21,177 21,078 

－使用權資產  412 1,356 

無形資產攤銷  – 329 
        

    

折舊及攤銷開支總額  21,589 22,763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及其他福利  3,925 2,83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594 1,365 
        

    

僱員福利開支總額  4,519 4,195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139,775 167,947 
        

 
 
(i) 該款額已計入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開支）表中的行政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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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盈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溢利所用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 

溢利 10,816 11,506 
      

 
 
股份數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所用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2,656 52,656 
      

 
 
附註： 由於兩個期間均無潛在攤薄發行在外普通股，故兩個期間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相同。 
 

10. 股息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派付或擬派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11. 生物資產 

(a) 業務活動性質 

生物資產為附帶於林地上的直立樹木，該等樹木可採伐為木材作為農產品。所採伐的大多數木材（即

小口徑木材）將用作本集團生產供銷售的刨花板的原材料，而剩餘的木材（即大口徑木材）將銷予外

部客戶。 

 
(b) 生物資產的估值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農業」，本集團的生物資產於初始確認時及於各報告期末按公允值減銷售

成本計量。生物資產的公允值減銷售成本乃參考獨立估值師（「估值師」）進行的工作釐定。估值師

具備多種專業資格及具備為香港上市公司的農業及生物資產及其相關業務進行估值的豐富經驗。因此，

董事認為估值師有能力釐定本集團生物資產的公允值減銷售成本。於各報告期末進行估值時，本集團

管理層已與估值師就估值假設及估值結果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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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生物資產 （續） 
 (b) 生物資產的估值（續） 

由於本集團生物資產的公允值減銷售成本屬非現金性質，乃源自多項假設且受多項因素影響，包括所

採伐木材的各種不同用途、木材存在天然缺陷、木材生長及死亡率、災害、採伐時的市場價格及買方

喜好，故任何假設及因素變動均可能嚴重影響本集團生物資產的公允值減銷售成本。 

 
兩個年度內概無於損益內確認任何初始確認收益。 

 
12. 存貨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原材料 158,172 141,759 
在製品 5,468 7,534 
製成品 62,644 44,280 
      

   

總計 226,284 193,573 
      

 
 

13.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56,586 58,417 
應收票據 8,413 14,845 
      

   

 64,999 73,262 
減：虧損撥備 (2,625) (11,869) 
      

   

總計 62,374 61,393 
      

 
 
除新客戶一般須預付款項外，本集團與其客戶的貿易條款主要以記賬形式進行。信貸期一般最多為360日（二零二

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0日）。本集團對其未收回應收款項維持嚴謹監控，藉以減低信貸風險。高級管理層會定

期審閱逾期結餘。應收貿易賬款為免息，且其賬面值與其公允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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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續）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應收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個月內 39,741 41,458 
超過三個月但六個月內 267 1,513 
超過六個月 16,578 15,446 
      

   

總計 56,586 58,417 
      

 
 
應收票據由本集團收到延長原信貸期之票據當日起十二個月內到期。以下為應收票據按到期日呈列的賬齡分

析。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個月內 6,664 10,281 
超過三個月但十二個月內 1,749 4,564 
      

   

總計 8,413 14,845 
      

 
 

14.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可收回增值稅 21,847 21,091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 78,108 71,744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已付預付款項 179 88 
向員工預付款項 1,588 1,615 
其他 2,218 7,570 
      

 103,940 10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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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減：损失津貼 (1,367) (1,334) 
 102,573 100,774 
      

   

就報告用途分析   
流動資產 102,394 100,686 
非流動資產 179 88 

      

   

 102,573 100,774 
      

 
  

15. 應付貿易賬款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賬款 36,436 19,140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作出的應付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個月內 32,471 17,129 
超過三個月但六個月內 2,179 1,105 
超過六個月 1,786 906 
    

   

總計 36,436 19,140 
      

 
 
應付貿易賬款為免息，一般須於30至90日內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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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銀行及其他借款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借款 (i)   

－於一年內到期  148,464 120,417 

－於一年後到期  99,084 113,235 
有關貼現應收票據的已取得銀行借款 (i) 6,466 7,832 
其他借款 (ii) 24,428 34,803 

來自黃先生及其聯繫人的無抵押貸款 (iii)   

－於一年內到期  – – 

－於一年後到期  44,543 42,283 
        

    

  322,985 318,570 
    

減：計入流動負債的金額  (174,851) (148,269) 
        

    

非流動部分  148,134 170,301 
        

    

分析為：    
有抵押但無擔保 (iv) 33,929 34,061 
有抵押且有擔保 (iv) 241,562 239,276 

無抵押且無擔保  47,494 45,233 
        

    

  322,985 318,570 
        

 
 
附註： 
 
(i) 除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賬面總值約為172,130,000港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52,469,000港

元）的銀行借款，按固定年利率介乎3.05厘至5.35厘(二零二三年:3.05厘至5.35厘)計息的銀行借款外，以及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賬面總值約為81,884,000港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89,015,000港元）

的銀行借款外，按浮動年利率介乎3.25厘至6.5厘(二零二三年:3.25厘至6.5厘)計息。於兩個期间的所有銀行

借款均以人民幣計值。 
 
(ii)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其他借款為與金融機構訂立的售後租回經營租賃安排，據此，本集團

向金融機構轉移其若干設備，以獲得向本集團提供的貸款，貸款年期自貸出當日起計為期一至三年（二零

二三年：一至三年）。於租期結束時，本集團能支付最低代價重新購入租出的設備。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

十日，其他借款約為24,428,000港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4,803,000港元）。其他借款以人民

幣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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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銀行及其他借款（續） 

附註：（續） 

 
其他借款的到期日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年內 19,921 20,020 
超過1年但不超過2年 4,507 14,783 
超過2年但不超過5年 – – 
      

   

 24,428 34,803 
      

 
 

(iii)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結餘為黃先生、黃太及黃韻瑜女士（「黃女士」）（黃先生及黃太之女兒）的

無抵押貸款，分別約為10,000,000港元、15,085,000港元及19,458,000港元。貸款均按年利率7厘計息，為無

抵押及須於二零二三年償還。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餘為黃先生、黃太及黃女士的無抵押貸款，

分別約為10,000,000港元、14,069,000港元及18,214,000港元。為無抵押及須於二零二六年償還。 
 

詳情載於二零二三年年報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7(iii)。 

 
(iv)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有抵押銀行及其他借款以下列本集團各項資產作抵押： 

 
(a) 質押本集團賬面總值約167,166,000港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67,811,000港元）的物業

廠房及設備； 
 
(b) 質押本集團賬面總值約15,852,000港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5,912,000港元）的使用權

資產； 
 
(c) 質押本集團賬面總值約62,603,000港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44,280,000港元）的存貨；

及 
 
(d)        質押本集團賬面總值約6,466,000港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7,832,000港元）應收票據。 
 

(v)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164,867,000港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65,502,000港元）

的有抵押且有擔保銀行借款以黃先生及黃建澄先生簽立的個人擔保作抵押，擔保上限金額最多約為

214,752,000港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15,580,000港元）。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

約15,066,000港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5,124,000港元）的有抵押且有擔保其他借款以黃先生

與黃太╱黃先生、黃太及黃建澄先生簽立的個人擔保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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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應付票據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應付票據，有抵押且有擔保（附註i） 53,936 53,140 
      

   

 53,936 53,140 
      

 
 
附註： (i) 於二零一八年八月十日，本公司與一名認購人（「票據認購人」）訂立一份認購協議（「票據認購

協議」），據此發行本金額為100,000,000港元，期限由發行日期起計初步為期兩年的有抵押且有擔

保票據（「票據」），其經本公司與票據認購人協定可延長一年。票據以本公司於鴻偉仁化的繳足

股本及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黃先生及黃太（合稱「擔保人」）簽立的個人擔保作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三日，本公司、擔保人與票據認購人訂立修訂契據，據此（其中包括）票據認

購人同意修訂票據之條款及條件，致使（其中包括）票據之到期日由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二日延長至

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二日。更多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三日的公佈。 
 

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七日，本公司已與票據認購人訂立豁免函件，據此，票據認購人同意（其中包

括）豁免本公司悉數償付票據項下應付金額之責任，直至二零二一年九月六日為止，以待商討進一

步延後還款日期。更多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七日的公佈。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日，已簽立修訂契據以修訂票據之條款及條件，致使（其中包括）票據之合

計本金額不得多於78,000,000港元及票據之最後還款日期已延後至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更多詳

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日的公佈。 
 
票據認購協議及構成票據的文據（連同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三日、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一日、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七日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日之經修訂及經重列票據

文據，統稱為「文據」）訂有契約條款，訂明（其中包括）黃先生須繼續為本公司的單一最大股東、

董事會主席及本公司執行董事，並限制任何一名擔保人對彼等於票據認購協議及文據訂立日期在香

港擁有的物業設立任何額外產權負擔，如有違反將構成違約事件。此外，如擔保人被宣告破產或無

力償還到期債務，或本公司控制權（定義見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有任何變更，其亦將構成違約事

件。一旦發生持續性的違約事件，票據持有人有權按文據所規定要求以較高利率及讓票據認購人獲

得20%內部回報率（包括本公司應付的一切利息及費用）的有關金額立即贖回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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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應付票據（續） _ 
 附註：（續） _ 
 

於二零二四年三月十五日，已簽立修訂契據以修訂票據之條款及條件，致使（其中包括）票據之合

計本金額不得多於52,400,000港元及票據之最後還款日期已延後至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更多詳

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三月十五日之公佈。 
 

18.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股 千股 千港元 千港元 
          

     

普通股，已發行及繳足     
於一月一日 52,656 52,656 270,886 270,886 
          

     

 52,656 52,656 270,886 270,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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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關聯人士交易 

有關關聯人士及彼等與本集團之關係的資料如下： 

 
關聯人士姓名 關係 
    

  
黃女士 黃先生及黃太的女兒 

黃建澄先生 董事及黃先生及黃太的兒子 

黃建強先生 黃先生及黃太的兒子 

 
本集團與其關聯人士之間的交易詳情披露如下。 

 
(a) 與關聯人士的交易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來自關聯人士的墊付貸款：   
－黃先生 – – 
－黃太 65 185 
－黃女士 1,394 7,649 

      

   

 1,459 7,834 

      
   

向關聯人士償還貸款本金：   
－黃先生 – – 
－黃太 – – 
－黃女士 150 1,666 
      

   

 150 1,666 
      

   

以下人士提供的貸款融資：   
－黃先生 10,000 10,000 
－黃太 15,000 15,000 
－黃女士 15,000 15,000 
      

   

 40,000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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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關聯人士交易（續） 

 
(b) 董事簽立的個人擔保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黃先生及黃太就下列結餘簽立的個人擔保：   
－應付票據 53,936 53,162 

      

   

黃先生、黃太及黃建澄先生就下列結餘簽立的個人擔保：   
－其他借款 15,066 15,124 

      

   

黃建澄先生及黃先生就以下結餘簽立的個人擔保：   
－銀行借款* 164,867 165,502 

      

 
* 黃先生及黃建澄先生提供的擔保上限金額各自約為214,752,000港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215,580,000港元）。 
 

(c) 主要管理人員及關聯人士的報酬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載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僱員福利 1,162 3,654 

離職後福利 – – 
      

   

主要管理人員的報酬總額 1,162 3,654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為黃女士支付及供款的短期福利及離職後福利分別約為

30,000港元（二零二三年：約120,000港元）及約為0港元（二零二三年：約0港元），本集團為黃建強

先生（黃先生及黃太的兒子）支付及供款的短期福利及離職後福利分別約為0港元（二零二三年：約0

港元）及約為0港元（二零二三年：約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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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或「二零二四年中期期間」）內，本集團繼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製造及銷售刨花板（「刨花板分部」），以及種植、採伐木材及銷售木材及農產品（「林業分部」）。 
 
刨花板分部 
於本期間內，我們的產品主要供應給傢俱及設備製造商、體育器材製造商以及裝飾及建築材料製造商使用。與此同

時中美衝突持續，加上環球資本市場波動，中國經濟繼續面臨不確定因素。有關因素對出口市場造成負面影響，並

已間接影響國內消費者的刨花板需求。消費品（如傢俱及設備、體育器材以及行內對建築材料的需求）的本地需求

仍處於較低水平，現正尋找成本較低的替代品。 
 
在如此充滿挑戰的環境下，我們決定精簡我們的供應鏈業務，以透過加強成本控制措施來減輕我們的業務風險及加

強我們的可持續性及競爭力。 
 
集團努力走原材料差異化、產品差異化及市場差異化的戰略，以竹代木生產全竹刨花板，在期內多次對設備停產進

行技術改造升級，以保障所生產的全竹刨花板品質。目前，集團已優先於行業內競爭對手將全竹板推向市場，並進

行了推廣努力，目前已取得良好效果。 
 
林業分部 
相關政府部門自二零一八年年末為配合中國政府加強環保的政策，已採取大幅縮減木材採伐配額的措施，於本期間，

本集團並未收到任何有關該等措施的最新資料。本集團高度重視全球氣候變化的風險及機遇，並積極支持中國政府

於二零六零年之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為支持中國政府以環境保護監督為主線，本集團將改善環境管理系統，並控

制我們的林業資產，為實現「碳中和」作出貢獻。儘管如此，本集團將繼續進一步開拓及評估其他可能的替代措施，

運用其林業資源，以令本集團整體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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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收益 
於二零二四年中期期間內，本集團刨花板分部的收益由約207,853,000港元減少至約168,677,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二
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上一期間」或「同期」）減少約18.8%。該減少乃主要由於二零二四年中期期間多次
停產技改，生產和銷售刨花板數量減少所致。 
 
截至二零二四年及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林業分部並無進行任何創收的活動，故該分部並未確認任何收益。 
 
銷售成本 
於二零二四年中期期間內，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由約167,947,000港元減少至約139,775,000港元，較上一期間減少約
16.8%。該減少乃主要由於商品銷售量減少所致。 
 
毛利及毛利率 
於二零二四年中期期間內，本集團的毛利由約39,906,000港元減少至約28,902,000港元，較上一期間減少約27.6%。
本集團的毛利率由上一期間約19.2%下降至二零二四年中期期間約17.1%。 
 
毛利減少及毛利率下降乃主要由於商品銷售量減少所致。 
 
其他收入 
於二零二四年中期期間內，本集團的其他收入由約15,919,000港元增加至約16,531,000港元，較上一期間增加約
3.8%。該增加乃主要由於增值稅退稅增加所致。 
 
銷售及分銷開支 
於二零二四年中期期間內，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由上一期間約14,490,000港元減少約24.6%至約10,923,000港元。
銷售及分銷開支減少乃主要由於刨花板銷售額減少導致本期間產生的運輸及包裝成本減少所致。 
 

行政開支 
於二零二四年中期期間內，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約17,571,000港元減少至約13,576,000港元，較上一期間減少約
22.7%。行政開支減少乃主要由於研發費用的減少所致。 
 
財務成本 
於二零二四年中期期間內，本集團的財務成本由上一期間約12,350,000港元減少約18.1%至約10,118,000港元。財務
成本減少乃主要由於應付票據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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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於二零二四年中期期間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10,816,000港元，而上一期間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則約
為11,506,000港元。該減少乃主要由於上文所述收益減少所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收入總額約9,365,000港元，而於去年同期
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收入總額約18,323,000港元。該減少乃主要由於換算產生的匯兌虧損所致。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資本結構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來並無變動。本公司的資本僅由普通

股構成。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主要以其營運資金、銀行及其他借款（包括有抵押及有擔保票據）撥

付其營運所需資金。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及其他借款分別約為174,851,000港元及
148,269,000港元。除附註16(i)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所有銀行借款均以人民幣計值。本集團銀行
及其他借款的到期情況載於本報告附註16。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額分別約為45,719,000港元及
52,964,000港元。本集團的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為1.1倍（二零二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倍）。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資產負債比率（按借款總額（包括租賃負債、銀行及其他借款以及應付票據）除以股東

權益計算）為1.4倍（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倍）。 
 
外匯風險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及其主要經營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為人民幣，而本

公司的呈列貨幣為港元。本集團的銀行結餘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計值。本集團透過密切監察外匯匯率變動管理外幣

風險。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租賃負債及應付有抵押擔保票據以港元計值。 
 
除上述者外，由於本集團的銷售及採購收支主要以人民幣結算，因而並無重大外幣風險。 
 
庫務政策 
本集團就其庫務政策採取穩健方針。本集團致力於透過對客戶財務狀況進行持續信貸評估來降低其信貸風險。為管

理流動資金風險，董事會密切監察本集團流動資金狀況，以確保本集團資產、負債及承擔之流動資金架構可應付其

資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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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重大投資及未來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計劃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持有重大投資。本集團並無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計劃，惟於二零二三年年報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4所述本集團將購入新機器並繼續建築工程除外。 
 
附屬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二零二四年中期期間內，本集團並無任何有關附屬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資產抵押 
資產抵押之詳情載於本報告附註16(iv)。 
 
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聘用232名（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169名）僱員。應付僱員薪酬包括袍金、
薪金、退休福利計劃供款及其他福利。於二零二四年中期期間及二零二三年同期，支付予僱員的薪酬分別約為

4,831,000港元及5,682,000港元。本集團根據多項因素釐定僱員薪酬，如資歷、職責、貢獻及年資。薪酬政策的主要
原則為按具市場競爭力、與最佳慣例一致及符合本公司股東（「股東」）整體利益的方式向僱員提供薪酬。本集團

旨在將高級行政人員的利益與股東的利益保持一致，方式為在固定薪金以外，亦為高級行政人員設立表現及長期獎

勵計劃。 
 
本公司亦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已授出或尚未行使的購股權。 
 
有抵押且有擔保票據 
於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三日，根據本公司與AI Global Investment SPC（前稱Haitong Global Investment SPC III，代表及
為一個獨立投資組合行事）（「票據認購人」）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八月十日的認購協議（「票據認購協

議」），本公司向票據認購人發行本金額為100,000,000港元的有抵押且有擔保票據（「票據」），其原於二零二零
年八月十二日到期。票據按香港最優惠利率加年利率3厘計息，並以（其中包括）黃先生及黃太（合稱「擔保人」）
簽立的個人擔保作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三日，本公司、擔保人與票據認購人訂立修訂契據，據此（其中包括）票據認購人同意修訂票

據之條款及條件，致使（其中包括）票據之到期日由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二日延長至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二日。更多詳

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三日的公佈。 
 
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七日，本公司已與票據認購人訂立豁免函件，據此，票據認購人同意（其中包括）豁免本公司

悉數償付票據項下應付金額之責任，直至二零二一年九月六日為止，以待商討進一步延後還款日期。更多詳情請參

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七日的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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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日，已簽立修訂契據以修訂票據之條款及條件，致使（其中包括）票據之合計本金額不得多

於78,000,000港元及票據之最後還款日期已延後至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更多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
一年九月二十日的公佈。 
 
票據認購協議及構成票據的文據（「文據」）訂有契約條款，訂明黃先生須繼續為本公司的單一最大股東、董事會

主席及本公司執行董事，並限制任何一名擔保人對彼等於票據認購協議及文據訂立日期在香港擁有的物業設立任何

額外產權負擔，如有違反將構成違約事件。此外，如擔保人被宣告破產或無力償還到期債務，或本公司控制權（定

義見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有任何變更，其亦將構成違約事件。一旦發生持續性的違約事件，票據持有人有權按文

據所規定要求以較高利率及讓票據認購人獲得20%內部回報率（包括本公司應付的一切利息及費用）的有關金額立
即贖回票據。 
 
於2024年3月15日，已簽署修訂契據以修訂票據的條款及條件，其中包括，票據的本金額總額不得超過52,400,000港
元，而最終還款日期為該票據已延長至2026年6月25日。 
 
遵守不競爭契據 
控股股東黃長樂先生（「契諾人」）以本公司為受益人訂立不競爭契據（「不競爭契據」），據此，契諾人向本公

司承諾，於契據所載限制期間內，彼及其聯繫人（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除外）均不會直接或間接（不論以其本身名

義、聯同或代表任何人士、商號或公司）（其中包括）進行、參與或擁有或從事或收購或持有（於各情況下不論作

為股東、合夥人、代理或其他身份）與我們現有核心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的任何業務。黃先生已向本公司

確認，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及截至本報告日期，不競爭契據已獲得全面遵守。 
 
承諾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招股章程「與控股股東的關係」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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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的權益及淡倉 
就董事所知，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高級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規定被當作或被視為擁
有的權益或淡倉），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的規定載入該條所指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淡倉，或須根據GEM
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股份中的好倉 

 

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股份或相關股份 

總數 
於本公司權益的 
概約百分比 

  （附註1）  
    
    

黃長樂先生（「黃先生」） 實益擁有人 21,500,000 (L) 40.83% 
    
張雅鈞女士（「黃太」）

（附註2） 配偶權益 21,500,000 (L) 40.83% 
    
黃建澄先生 實益擁有人 18,600 (L) 0.04% 
    
 
 
附註： 
 
(1) 字母「L」表示該人士於股份中的好倉。 
 
(2) 黃太為黃先生的配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黃太被視為於黃先生所擁有權益的相同數目股份中擁有權益。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或淡倉 
就董事所知，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任何其他人士（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

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規定須向我們及聯交所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須記入本公司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存置之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二零二四年中期期間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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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控股股東於競爭業務的權益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概無董事、本公司控股股東或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

從事任何與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的業務，或與本集團擁有或可能擁有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執行董事黃建澄先生直接或間接擁有以下公司，亦為該等公司之唯一董事：

Gifted Multitude Limited、鴻達投資（香港）有限公司及韶關鴻偉林場有限公司。Gifted Multitude Limited及鴻達投
資（香港）有限公司均為投資控股公司，直接或間接全資擁有韶關鴻偉林場有限公司，而韶關鴻偉林場有限公司為

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營運公司，從事林場種植業務，包括有關位於中國廣東省仁化縣林地的植林及開發。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二零二四年中期期間內，本公司一直遵守GEM上市規則附錄C1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管守則」）的守則條文，
惟下文所述者除外。 
 
守則條文第C.2.1條 
根據企管守則守則條文第C.2.1條，主席及首席執行官的角色應分開，且不應由同一人士擔任。 
 
董事會認為，儘管黃長樂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惟此架構將不會削弱董事會與本公司管理層之間的權力

及職權平衡。董事會由極具經驗及才幹的成員組成，彼等定期舉行會議商討影響本公司運作的事項，透過董事會的

運作確保權力及職權得到平衡。董事會相信此架構有助於建立穩健而一致的領導權，使本集團能夠迅速及有效地作

出及實施各項決策。董事會對黃長樂先生充滿信心，並相信由彼擔任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有利於本公司的業務前景。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其條款不遜於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的買賣標準規定。
經向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均確認彼等於二零二四年中期期間已遵守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買賣標準規

定。 
 
董事於合約的權益 
於二零二四年中期期間內，概無董事於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所訂立且對本集團業務而言屬重大的任何合約中擁有重

大權益。 
 
足夠公眾持股量 
於二零二四年中期期間內，根據本公司可公開取得的資料及就董事所深知，董事確認本公司已維持GEM上市規則
所規定的公眾持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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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後事項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自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起可影響本集團的重要事項發生。 
 
審閱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本公司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已與本集團管理層討論及審閱本集團於二零二四年中期期間的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未經本

公司核數師長青（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審核或審閱）。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二零二四年中期期間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無）。 
 

承董事會命 
鴻偉（亞洲）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黃長樂 

香港，二零二四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報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黃長樂先生、劉加勇先生、黃建澄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錢小瑜女士、張偉賢先

生、及郭恩生先生。 


